
106

106 6 16 ( )

( 1 )
292,527,461

( 179
)434,259,660 67.36%

105

105
1. 105

        2.

1 105 6 17

2 106 3 16

105
1 235 1 30

10%~22.5%

2 105 700,288,697
105



(1) 129,832,627
(2) 7,841,610
(3)

105
1. 105

2.

292,527,461
%

260,186,951
( 223,967,999 ) 88.94%

56,370
( 56,370 ) 0.01%

0 0.00%
/ 32,284,140

( 32,284,140 ) 11.03%

.

105
1. 105
2.

3.

4.

5. ( 1 )

292,527,461



%
262,043,851

( 225,824,899 ) 89.57%

61,370
( 61,370 ) 0.02%

0 0.00%
/ 30,422,240

( 30,422,240 ) 10.39%

.

1 106/2/9 1060001296
106/2/14 1060002157

2

292,527,461
%

262,027,753
( 225,808,801 ) 89.57%

64,468
( 64,468 ) 0.02%

0 0.00%
/ 30,435,240

( 30,435,240 ) 10.40%

1.

( )



2.
(1) 10 000 000
(2)

(2-1)
(2-2)
(2-3)

(2-4)

(3)

          (4)

          (5)

106 3 15
236,000

106 107 108 109
45,889 114,066 55,067

20,978 106 ~109
0.10 0.26 0.12 0.05

(6) :
(6-1)

               (a)

         (b)

(6-2)



          (7) ( ):
(7-1)

( )

(7-2)
/

3

4

292,527,461
%

217,730,624
( 181,511,672 ) 74.43%

44,361,622
( 44,361,622 ) 15.16%

0 0.00%
/ 30,435,215

( 30,435,215 ) 10.40%

1

2 43 6 6

( )
A

(1)



(2)

B

( )
43 6

(1)

(2)

(3)

( )
A

B

C

( )

43 8



( )

3. 106 4 10

        ( )

( ) 18.71%

292,527,461
%

205,902,596
( 169,683,644 ) 70.38%

56,189,625
( 56,189,625 ) 19.20%

0 0.00%
/ 30,435,240 

( 30,435,240 ) 10.40%



105      

105

105

105 105

218.31

14.6% 25.34

105 6.08

5G

(ADAS)

M-ECHO (Mobile-Edge Cloud Hetnet 

Orchestra) A+

105

105 218.31 5.1%

14.6% 12.6% 2

6.08 1.40

105



1.

2.

3. SDN NFV SDN

4. 10G-PON

VDSL G.fast

LTE-A 5G

5. 24GHz 77GHz

6.

7.

1

2

3

4

1.



10G 25G 40G 100G 200G 400G

SDN

AP Multi-Gigabit

PoE(802.3bt)

2.

802.11ac

AP 802.11ac Wave 

2 802.11ax/ad

GPON

10G-PON ADSL VDSL2 G.fast

LTE-A 5

3.

(IP-Cam)

(Deep Learning)



IP-Cam

(IP-STB)

4K

4.

(ADAS)

24GHz 77GHz

1.

2.

3.



5G

                                             





聲聲 明 書

本公司民國一○五年度(自民國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依「關係企業合

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告及關係報告書編製準則」應納入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務

報告之公司與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號應納入編製母子公司合

併財務報告之公司均相同，且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告所應揭露相關資訊於前揭母子公司合併

財務報告中均已揭露，爰不再另行編製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告。

特此聲明

公司名稱：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李中旺

日　　期：民國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會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公司)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

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

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合併公司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

與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

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合併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

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

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合併公司民國一○五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查

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

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項如

下：

一、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六)；收入認列之說明，請詳合

併財務報告附註六(二十)收入。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企業之經營策略與營運管理始於收入，合併公司之收入主要來自於商品銷售予客戶。

收入認列涉及管理階層判斷，商品銷售收入係俟具說服力之證據存在且風險及報酬移轉之

時點係視個別交易條款而定。因此，收入認列為本會計師執行合併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

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瞭解並測試銷貨及收款作業循環之

相關內部控制；瞭解合併公司主要收入之形態及交易條件，以評估合併公司收入認列時點

是否適當；抽樣選取並檢視銷貨訂單，評估交易條件對收入認列之影響，並檢視提單、電

子商務交易之客戶原始交易資料檔案或委外運輸之交運單據等驗證合併公司認列收入時點

是否允當；瞭解財務報導日前後一段期間收入有無重大波動並選取報導日前後一段期間收

入紀錄，檢視客戶訂單、提單或委外運輸之交運單據等，評估相關交易是否認列於適當之

期間。

二、商譽減損

有關商譽減損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二)；商譽減損評估之會計估計

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二)；商譽減損評估之說明，請詳合併財務報

告附註六(十一)。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合併公司所處產業之景氣易受市場環境因素而大幅波動，因此商譽減損之評估係屬重

要。評估過程包含辨認現金產生單位、決定評價方式、選擇重要假設及計算可回收金額等

，須仰賴管理階層之主觀判斷，係具有高度估計不確定性之會計估計。因此，商譽減損評

估為本會計師執行合併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依對公司之瞭解，評估合併公司管

理階層辨認可能減損之現金產生單位及內外部減損跡象，並瞭解商譽減損測試是否已完整

納入合併公司管理階層之評估流程；評估合併公司管理階層衡量可回收金額所使用之評價

方式之合理性；評估合併公司管理階層過去所作預測之準確度；檢視合併公司管理階層衡

量現金產生單位之可回收金額的計算表與帳載記錄；評估編製未來現金流量預測及計算可

回收金額所使用的各項假設，包括預期收入及成本與費用等；另詢問合併公司管理階層並

檢視期後事項查核程序所取得之查核證據，辨認報導日後並無任何與減損測試相關之事

項。



三、存貨之評估

有關存貨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八)存貨；存貨評估之會計估計及假設

不確定性，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一)；存貨之說明，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四)。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在合併財務報告中，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故合併公司需運用判斷及

估計決定報導日存貨之淨變現價值。因科技快速變遷致新產品之推出及新技術之更新可能

讓市場需求發生較重大之改變，其相關產品之銷售可能產生較大波動，導致存貨成本可能

超過其淨變現價值。因此，存貨評估列為本會計師執行合併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

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評估提列備抵存貨跌價損失之方法

及所依據之資料、假設及公式是否合理；並檢視適當之佐證文件，以評估存貨備抵跌價損

失提列水準之適當性；執行抽樣測試或是系統報表測試，以檢視存貨庫齡區間之正確性；

依據呆滯存貨之去化及處分情形，評估合併公司過去對存貨備抵提列比率之準確度及合理

性。

其其他事項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五年度及一○四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

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

維持與合併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包括評估合併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

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合併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

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合併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一、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

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

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

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二、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

非對合併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三、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四、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合併公司繼

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

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

注意合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

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合併公司不

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五、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告是否允當

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六、對於合併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

意見。本會計師負責合併公司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合併公司查核意

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合併公司民國一○五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查核

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

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

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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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5年度 104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100 營業收入淨額(附註六(二十)及七) $21,830,730 100 22,995,238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四)及七) 18,647,259 85 20,095,471 87

營業毛利 3,183,471 15 2,899,767 13
營業費用(附註七)：

6100 　推銷費用 476,182 2 610,686 3
6200 　管理費用 679,225 3 771,064 3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1,379,072 7 1,419,586 6

　　營業費用合計 2,534,479 12 2,801,336 12
營業淨利 648,992 3 98,431 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附註六(廿二)) 89,281 1 61,568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附註六(廿三)) 73,924 - (384,156) (2)
7050 　財務成本(附註六(廿四)) (8,624) - (12,934) -
706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損益之份額(附註六(九)) - - (24,000) -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154,581 1 (359,522) (2)
稅前淨利(損) 803,573 4 (261,091) (1)

7950 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七)) 195,534 1 79,017 -

本期淨利(損) 608,039 3 (340,108) (1)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4,056 - (13,942)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351,984) (1) (115,345) (1)
836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 4,750 - 250,615 1
8399 與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附註六(十七)) 59,837 - 19,609 -

(287,397) (1) 154,879 -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283,341) (1) 140,937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324,698 2 (199,171) (1)
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六(十九))
　基本每股盈餘 $ 1.40 (0.74)
　稀釋每股盈餘 $ 1.38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李中旺 經理人：林裕欽 會計主管：許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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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5年度 104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損) $ 803,573 (261,091)
　調整項目：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416,415 487,442
　　　攤銷費用 74,810 72,941
　　　呆帳費用迴轉數 (1,878) (7,224)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損失 17,022 22,506
　　　利息費用 8,624 12,934
　　　利息收入 (29,407) (30,353)
　　　股利收入 (3,166) -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損益之份額 - 24,000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 3,978 15,961
　　　提列存貨跌價、呆滯損失及報廢損失等 105,626 92,317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利益 (113,961) -
　　　處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券工具投資利益 (580) -
　　　處分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損失 - 2,050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 328,866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 40,071
　　　長期預付租金攤銷 1,711 1,780
　　　不影響現金流量損費 - 1,097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479,194 1,064,388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應收票據及帳款(增加)減少 (25,815) 554,875
　　　　應收帳款－關係人減少 282,675 997,456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減少 1,811 690
　　　　存貨減少 551,986 134,582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68,528) 290,597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742,129 1,978,20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402,226 (523,18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24,317) (131,889)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887 (3,501)
　　　　其他流動負債減少 (65,440) (103,838)
　　　　淨確定福利負債增加 8,907 9,93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322,263 (752,481)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1,064,392 1,225,719
　　　調整項目合計 1,543,586 2,290,107

(續下頁)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李中旺 經理人：林裕欽 會計主管：許銘栗



明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承前頁)
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5年度 104年度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 2,347,159 2,029,016
　　收取之利息 28,286 26,423
　　收取之股利 3,166 -
　　支付之利息 (7,807) (15,320)
　　支付之所得稅 (73,937) (166,217)
　　　營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296,867 1,873,90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 (77,925)
　處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 16,165 -
　處分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 7,946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92,026 -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9,431) (131,700)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10,710 9,272
　存出保證金減少 6,595 33,671
　取得無形資產 (42,504) (76,900)
　處分無形資產 560 -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 (2,022,696) (30,407)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868,575) (266,043)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減少 - (309,899)
　舉借長期借款 - 300,000
　償還長期借款 (624,550) (325,300)
　存入保證金增加 (減少) 18 (63)
　發放股東紅利 (217,130) (579,293)
　現金減資 - (482,744)
　庫藏股票買回成本 - (10,802)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841,662) (1,408,101)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150,617) (26,83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563,987) 172,919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453,944 2,281,025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1,889,957 2,453,944

(請詳閱後附合併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李中旺 經理人：林裕欽 會計主管：許銘栗



會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

○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

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

狀況，與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工作。

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

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

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

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五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

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

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收入認列

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六)；收入認列之說明，請詳個

體財務報告附註六(二十)收入。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企業之經營策略與營運管理始於收入，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收入主要來自於商品

銷售予客戶。收入認列涉及管理階層判斷，商品銷售收入係俟具說服力之證據存在且風險

及報酬移轉之時點係視個別交易條款而定。因此，收入認列為本會計師執行明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瞭解並測試銷貨及收款作業循環之

相關內部控制；瞭解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收入之形態及交易條件，以評估明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收入認列時點是否適當；抽樣選取並檢視銷貨訂單，評估交易條件對收入認

列之影響，並檢視提單、電子商務交易之客戶原始交易資料檔案或委外運輸之交運單據等

驗證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認列收入時點是否允當；瞭解財務報導日前後一段期間收入有

無重大波動並選取報導日前後一段期間收入紀錄，檢視客戶訂單、提單或委外運輸之交運

單據等，評估相關交易是否認列於適當之期間。

二、商譽減損

有關商譽減損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二)；商譽減損評估之會計估計

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五(二)；商譽減損評估之說明，請詳個體財務報

告附註六(十一)。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處產業之景氣易受市場環境因素而大幅波動，因此商譽減損

之評估係屬重要。評估過程包含辨認現金產生單位、決定評價方式、選擇重要假設及計算

可回收金額等，須仰賴管理階層之主觀判斷，係具有高度估計不確定性之會計估計。因此

，商譽減損評估為本會計師執行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

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依對公司之瞭解，評估明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階層辨認可能減損之現金產生單位及內外部減損跡象，並瞭解商譽減損測

試是否已完整納入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階層之評估流程；評估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管理階層衡量可回收金額所使用之評價方式之合理性；評估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階層過去所作預測之準確度；檢視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階層衡量現金產生單位之可

回收金額的計算表與帳載記錄；評估編製未來現金流量預測及計算可回收金額所使用的各

項假設，包括預期產品收入及成本與費用等；另詢問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階層並檢

視期後事項查核程序所取得之查核證據，辨認報導日後並無任何與減損測試相關之事項。



三、存貨之評估

有關存貨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七)存貨；存貨評估之會計估計及假設

不確定性，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五(一)；存貨之說明，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四)。

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在財務報告中，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衡量。故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需運

用判斷及估計決定報導日存貨之淨變現價值。因科技快速變遷致新產品之推出及新技術之

更新可能讓市場需求發生較重大之改變，其相關產品之銷售可能產生較大波動，導致存貨

成本可能超過其淨變現價值。因此，存貨評估列為本會計師執行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

務報告查核重要的評估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評估提列備抵存貨跌價損失之方法

及所依據之資料、假設及公式是否合理；並檢視適當之佐證文件，以評估存貨備抵跌價損

失提列水準之適當性；執行審計抽樣以及系統報表測試，以檢視存貨庫齡區間之正確性；

依據呆滯存貨之去化及處分情形，評估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過去對存貨備抵提列比率之

準確度及合理性。

管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包括評估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

、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明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一、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

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

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

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二、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

非對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三、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四、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明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

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

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

致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五、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

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六、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

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對該等被投資公司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個

體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五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

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

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游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88)台財證 (六)第 18311號
金管證六字第0940129108號

民  國 一○六 年 三 月 十六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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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5年度 104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100 營業收入淨額(附註六(二十)及七) $19,874,932 100 21,021,202 100
5000 營業成本(附註六(四)及七) 17,403,714 88 18,562,238 88

營業毛利 2,471,218 12 2,458,964 12
5920 加：聯屬公司間未實現銷貨毛利淨變動數(附註七) (6,178) - (11,483) -

已實現營業毛利 2,465,040 12 2,447,481 12
營業費用(附註七)：

6100 　推銷費用 379,430 2 495,719 2
6200 　管理費用 321,803 2 331,913 2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1,388,257 6 1,426,817 7

　　營業費用合計 2,089,490 10 2,254,449 11
營業淨利 375,550 2 193,032 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附註六(廿二)) 49,066 - 45,353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附註六(廿三)) 89,111 1 (256,765) (1)
7050 　財務成本(附註六(廿四)) (3,987) - (2,732) -
70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及關聯企業損益之份額

(附註六(九)) 190,549 1 (278,505) (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324,739 2 (492,649) (2)
稅前淨利(損) 700,289 4 (299,617) (1)

7950 所得稅費用(附註六(十七)) 92,250 1 40,491 -
本期淨利(損) 608,039 3 (340,108) (1)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4,056 - (13,942) -
8360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351,984) (2) (115,345) (1)
836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損益 4,750 - 250,615 1
8399 與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附註六(十七)) 59,837 1 19,609 -

(287,397) (1) 154,879 -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 (283,341) (1) 140,937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324,698 2 (199,171) (1)
每股盈餘(單位：新台幣元)(附註六(十九))
　基本每股盈餘 $ 1.40 (0.74)
　稀釋每股盈餘 $ 1.38

(請詳閱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李中旺 經理人：林裕欽 會計主管：許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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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5年度 104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損) $ 700,289 (299,617)
　調整項目：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110,046 108,924
　　　攤銷費用 65,620 61,672
　　　呆帳費用迴轉數 (903) (8,48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損失 17,022 22,506
　　　利息費用 3,987 2,732
　　　利息收入 (31,360) (34,735)
　　　股利收入 (3,166) -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及關聯企業損失(利益)之份額 (190,549) 278,505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2,003) (1,902)
　　　提列存貨跌價、呆滯損失及報廢損失等 55,041 56,072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損失 4 6,123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利益 (113,961) -
　　　處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工具投資利益 (580) -
　　　處分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損失 - 2,050
　　　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 328,866
　　　未實現銷貨損益 6,178 11,483
　　　不影響現金流量損費 204 823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84,420) 834,639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應收票據及帳款減少(增加) (77,437) 47,854
　　　　應收帳款－關係人減少 399,641 2,036,628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減少 1,811 690
　　　　存貨減少 71,419 92,186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 (11,907) (21,20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383,527 2,156,155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148,179 (70,829)
　　　　應付帳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448,445 (1,082,413)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減少 (24,317) (131,148)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減少 (45,048) (46,812)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 4,353 24,556
　　　　淨確定福利負債增加 8,907 9,93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540,519 (1,296,716)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924,046 859,439
　　　調整項目合計 839,626 1,694,078

(續下頁)
(請詳閱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李中旺 經理人：林裕欽 會計主管：許銘栗



明明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承前頁)
民國一○五年及一○四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5年度 104年度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 1,539,915 1,394,461
　　收取之利息 28,806 18,021
　　收取之股利 3,166 -
　　支付之利息 (3,987) (2,732)
　　支付之所得稅 (43,746) (109,361)
　　　營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524,154 1,300,38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 (77,925)
　處分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 16,165 -
　處分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 7,946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增加 (1,048,775) -
　處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 193,004 10,296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7,270) (115,817)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價款 14,268 2,275
　存出保證金減少(增加) 1,054 (887)
　其他應收款－關係人減少 1,229,735 11,490
　取得無形資產 (38,140) (72,809)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 (2,038,208) (16,734)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698,167) (252,165)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舉借長期借款 - 300,000
　償還長期借款 (300,000) -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增加 95,247 -
　發放股東紅利 (217,130) (579,293)
　現金減資 - (482,744)
　庫藏股票買回成本 - (10,802)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421,883) (772,83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 (595,896) 275,385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564,334 1,288,949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968,438 1,564,334

(請詳閱後附個體財務報告附註)

董事長：李中旺 經理人：林裕欽 會計主管：許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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